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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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0863][bookmark: _Toc40281669]1评价分数和等级
经综合评价，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2024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评分为91.3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评价分数和等级
	序号
	项目
	标准分数
	评价得分
	等级 

	1
	决策
	10
	5.3
	优

	2
	过程
	20
	16
	

	3
	产出
	40
	38
	

	4
	效益
	30
	30
	

	
	合计
	100
	91.3
	


[bookmark: _Toc16407][bookmark: _Toc40281670]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Toc2225]2.1决策标准分值10分，扣4.7分，实际得分5.3分
绩效目标合理性扣0.7分、绩效指标明确性扣1分，预算编制科学性扣2分、资金分配合理性扣1分。主要扣分原因是: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编制的年度绩效目标与文件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）的工作内容不完全具有相关性，绩效目标任务数与文件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）部分不相对应，编制的预算与文件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）确定的工作任务不完全相匹配，资金的分配与文件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）的资金用途也不完全匹配。
[bookmark: _Toc7809][bookmark: _Toc7056]2.2过程标准分值20分，扣4分，实际得分16分
资金使用合规性扣4分。主要扣分原因是：部分资金未按文件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）规定的用途执行，未安排“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≥95％和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≥85％”的资金使用用途，资金使用不合规。
[bookmark: _Toc26286][bookmark: _Toc9437]2.3产出标准分值40分，实际得分40分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能够按省财政厅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文件要求完成了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。
[bookmark: _Toc10236][bookmark: _Toc21815]2.4效益标准分值30分，实际得分30分
低保对象做到了应保尽保、残疾人两项补贴（生活补贴、护理补贴）做到了应补尽补，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，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得到了完善。
[bookmark: _Toc12929]3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[bookmark: _Toc5081]3.1以前年度结果应用的情况
以前年度无相关内容的绩效评价，无以前年度结果应用情况。
[bookmark: _Toc26762]3.2本年度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[bookmark: _Toc19968]3.2.1绩效目标不合理
[bookmark: _Toc23147][bookmark: _Toc17574][bookmark: _Toc18930][bookmark: _Toc11936]  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使用2024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农村低保五保兜底保障资金）1,336.00万元，编制了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，但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不完全相匹配，不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。
[bookmark: _Toc3147]3.2.2绩效目标不明确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没有对2024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农村低保五保兜底保障资金）1,336.00万元的绩效目标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时不全面，绩效目标没有按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）文件的资金用途与目标任务进行匹配。
[bookmark: _Toc12575]3.2.3资金使用无计划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没有对2024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农村低保五保兜底保障资金）1,336.00万元资金编制具体的计划，未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；没有提供资金的使用计划与相匹配的资金明细用途。
[bookmark: _Toc5052]3.2.4资金分配合理性不强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没有对2024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农村低保五保兜底保障资金）1,336.00万元资金编制预算，不能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、合理性情况。
[bookmark: _Toc31373]3.2.5资金使用不合规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未按湖北省财政厅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14号）文件中规定的用途安排和使用资金，具体为：一是未按文件规定应支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≥95％的经费，二是未按文件规定应支付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≥85％经费。
[bookmark: _Toc21582][bookmark: _Toc40281671]4结果拟应用建议
[bookmark: _Toc11738]4.1设置可行性的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应按照项目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要进一步强化科学的绩效指标设置，绩效指标与工作任务要有机结合，从实际出发，设置完善绩效指标体系，设置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，并做到合理、明确、能可靠衡量的指标，为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[bookmark: _Toc30842]4.2设置明确的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应按照项目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要进一步强化科学的绩效指标设置，绩效指标并做到合理、明确、能可靠衡量的指标，且将资金安排和工作任务相匹配。
[bookmark: _Toc12227]4.3编制的预算要有科学性、合理性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应按照项目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要进一步强化预算指标设置，项目预算编制要经过科学论证、有明确标准，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，才能反映和考核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明确合理的资金安排和使用计划。
[bookmark: _Toc11677]4.4加强资金使用合规性
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应按照项目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要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，要按文件规定的资金用途，明确资金的使用范围和投入方向，才能落实绩效目标考核及绩效评价结果、实现绩效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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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永兴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15-8909616

- 6 -

地址：咸宁市金桂路14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xnyongxing@163.com



